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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粤港

澳大湾区专项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广东省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与《广东粤海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广东粤海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粤港澳大湾区专项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合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广东粤海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

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仅对公司债券受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公司债券的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任何内容据以

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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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8 粤控 02”，债券代码 155088.SH）、广东粤海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粤港澳大湾区专项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19 粤控 01”，债券代码 112965.SZ）、广东

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粤港澳大湾区专项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19 粤控 01”，债券代码 112966.SZ）、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粤港澳大湾区专项

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 粤控 01”，债券代码 149083.SZ）和广东粤

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

券简称“21 粤海 01”，债券代码 149421.SZ）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订的《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下述事项予以报告。 

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披露的《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审

计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司发生审计机构发生变更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计机构变更基本情况 

（一）原审计机构情况 

原审计机构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

永中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92354581W 

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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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更情况 

1、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 

2023 年 5 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国有企业、上市

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 号），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行为。就此，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会[2023]7 号），

要求国有企业截至 2022 年底连续聘任同一会计师事务所超过 5 年的，应按财会

[2023]4 号文有关要求，于 2024 年底完成会计师事务所更换工作。鉴于公司原会

计师事务所已连续 6 年为集团提供审计服务，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要求重

新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

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新任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决策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新任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 

新任审计机构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会计师事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568093764U 

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信息

系统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执业证书颁发单位及序号：上海市财政局，0001247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相应执业资格，最近一年该所

被立案调查的情形如下：2023 年 8 月 2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382023063 号）。主要针对该所



 

4 

 

在常熟市国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项目未勤勉尽责的立案调查，目前尚未最终

结案。 

3、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签署协议。 

（三）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完成审计工作的移交办理事宜。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审计机构变更为公司正常业务和整体审计工作的需要，预计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涉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

约定的应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的事项，无需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 

中信证券作为 18 粤控 02、19 粤控 01、19 粤控 02、20 粤控 01、21 粤海 01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受托

管理临时公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